
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
 

 

关于东莞市政务数据大脑暨智慧城市 IOC 运
行中心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整改情况的反馈函 

 
 

市财政局： 

来函《关于东莞市政务数据大脑暨智慧城市 IOC 运行中心

建设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函》（东财函〔2021〕1159 号）已收悉，

我局组织对绩效评价报告进行认真研究，针对绩效评价报告中提

出的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优化建议制定整改措施，从优

化完善项目管理、数据管理等工作方面认真落实整改，具体情况

如下： 

一、规范项目实施管理，优化项目建设模式 

绩效评价报告中指出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“项目实施不够规

范，全包干建设模式不科学”的问题，结合工作开展中碰到的问

题持续完善项目实施管理流程规范。一是修订电子政务项目建设

管理办法，电子政务项目采用项目库管理方式，实行分类和动态

管理，区分统建类、共建类、自建类进行管理，通过方案库、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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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库、建设库进行动态跟踪。二是进一步优化数字政府项目建设

管理流程，优化项目评审流程，根据项目总投资金额进行差异化

管理，对总投资 400 万元以下、400 万元至 3000 万元之间、3000

万元以上等不同投资金额等级的项目在设计方案编制、技术审

查、可研或初设概算批复、项目新增或变更等阶段制定不同评审

流程；加强紧急项目管理规范，因实际工作需求需提前实施的，

比如应急抢险、应急需要、自然灾害或者上级领导指示等，经分

管市领导同意，提供实施依据以及情况说明，对此类紧急项目进

行全流程管理。三是制定数字政府项目实施管理办法，对项目单

位、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承建单位等项目实施中相

关各方的要求进行规范，加强项目实施管理。 

二、加强项目过程监管，建设造价集约控制 

绩效评价报告中指出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“项目过程监管不

到位，建设造价缺乏有效控制”的问题，在数字政府项目建设过

程中加以改进完善。一是制定项目实施管理制度，对现场考勤、

会议制度、质量管理、隐蔽项目验收、项目质量的巡视检查和旁

站检查、项目材料或设备质量管理、安全管理、分包单位的管理、

信息管理、进度管理、设计单位的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明确。

二是制定项目管理实施细则，对合同签订、深化设计、实施方案

编制、施工环境检查、设备和材料进场、工程施工、隐蔽工程验

收、系统测试、系统培训、初步验收、系统试运行、初步竣工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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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、特殊关键节点运行保、整体验收、工程结算、工程收尾等环

节各方的工作职责和要求进行细化明确。三是优化电子政务项目

中定制软件开发投资费用编制方法，由工作量法过渡到采用功能

点法对电子政务项目进行造价计算，试行期一年，一年后根据实

际情况调整。 

三、加强数据共享应用，持续提升绩效目标 

绩效评价报告中指出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“数据共享不深

入，系统功能使用率低，项目经济社会效益不明显，与设计目标

有较大差距”的问题，我局持续推进有关工作。一是出台规范文

件、工作方案持续推进数据共享应用，先后出台《东莞市政务数

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东莞市政务数据治理及应用2020

年（第一批）工作方案》、《东莞市电子证照推广应用实施方案》

等多方面推进数据共享应用，正在制定《东莞市政务数据治理及

应用 2021~2022 年（第二批）工作方案》、《东莞市公共数据资源

开发利用试点实施方案》、《东莞市政务数据治理专项规划

（2021-2025 年）》、《东莞市公共数据管理办法》等持续推进数据

共享应用。二是以应用为导向推进数据共享及系统应用，结合疫

情防控、一网统管、基层治理、电子市民卡等应用为驱动，推进

数据共享应用；疫情防控方面汇聚数据总量超 9 亿条，粤省事、

粤康码、粤核酸、粤苗、一码通、跨境货车 GPS 轨迹等省级平

台数据实现回落政务数据大脑，隔离人员、发热门诊就诊、购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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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冒退烧药品、在院留观、重点场所从业人员等数据依托政务数

据大脑实现共享应用，较好地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撑；松

山湖、厚街、石龙、黄江等镇街开展省级市级一网统管、基层治

理试点工作，推进数据汇聚共享，依托政务数据大脑实现数据回

流试点镇街（园区）；结合电子市民卡的场景建设，融合防疫码

（粤康码）、电子健康码、社保码、借阅码、政务码、门禁码、

消费码等二维码功能，依托政务数据大脑的数据共享，实现“一

码”体验公交地铁出行、门禁通行、来访登记、停车缴费、就医

购药、图书借阅、防疫通行、购物消费等 23 个场景，打造实用

管用的便民利企应用。三是研究推进政务数据大脑及 IOC 的实

体化运营，成立市属国有企业东莞市数字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

（简称数字集团），研究数字集团承接政务数据大脑、IOC 运营

工作，开展数据大脑二期建设，持续完善平台工具，深入推进数

据治理，逐步推动数字集团参与政务数据大脑的实体化运营。四

是成立数字政府生态联盟，由数字集团、华为、华海智汇牵头发

起成立数字政府生态联盟，聚拢数字政府产业相关的企、事业单

位、社团组织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60 多家，形成跨行业、开

放性的合作模式；研究探索首席数据官制度，开展公共数据资源

开发利用试点工作，持续提升经济社会效益。五是加强宣传推广，

组织召开“i 莞家”、企莞家、数莞家、电子市民卡等数字政府建

设成果发布会，开展“i 莞家”一码通城体验活动，积极参与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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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城市、政务服务创新案例等成果申报，电子市民卡项目获得广

东省政务服务创新案例、第十五届中国智慧城市大会 2021 智慧

城市先锋榜优秀应用案例三等奖等奖项，东莞数字政府建设成果

亮相全球智慧城市大会，持续扩大品牌知名度。 

四、加强项目统筹力度，着力驱动部门参与 

绩效评价报告中指出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“项目建设单位统

筹不力，项目参与度不高，职能部门缺位参与项目建设”的问题，

我局加强统筹推进。一是完善局内数字办工作专班组织架构，设

立综合统筹组、业务协调组、信创审查组、技术审核组、实施管

理组、法务内审组、验收管理组，加强各方面的项目统筹力度。

二是从职能部门抽调工作人员参与数字政府项目建设，从市应急

管理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

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等 10 个部门中

各抽调 1 名熟悉信息化项目建设的业务骨干实行集中办公，共同

参与数字政府项目建设工作。三是制定业务协调方案推动部门参

与，以重点项目为切入点明确责任人，项目对接人负责项目全程

跟踪和协调，包括项目需求调研和确认、建设方案制定及协调项

目实施、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等，与业务需求部门密切沟

通与确认，从机制上驱动部门参与。四是制定数字政府建设项目

资产移交工作指引，明确项目资产管理职责、资产移交原则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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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移交流程、资产移交资料等内容，从资产移交管理机制倒逼职

能部门参与力度。五是借助考评体系加强评估监督工作，对政务

数据挂接情况、政务数据目录编制情况、数据调用情况、监管数

据汇聚情况、证照汇聚、证照应用、数据开放等指标纳入国考或

省考的常态化监测，以评估监督持续推进政务数据汇聚及治理工

作。 

专此函复。 

 

 

东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

2021 年 12 月 10 日 

 

 

（联系人：罗君愉，联系电话:0769- 2221079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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